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年“智慧助老”

优质工作案例和课程资源推介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（含独立设置成人高校、广

东开放大学）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有关学会（协会）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

化国家战略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“智慧助老”

优质工作案例和课程资源推介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

〔2024〕15 号，附件 1）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省“智慧助老”

优质工作案例和课程资源推介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聚集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高频事项，围绕“智慧出行”“智

慧医疗”“智慧金融”“智慧购物”“智慧家居”“智慧教育”“智慧养生

（主动健康）”等生活场景和主题内容，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

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，让老年人能用、会用、敢用、想

用，让老年人更好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。

二、推介要求

1.优质工作案例推介要求。工作案例要聚焦“智慧助老”这一

主题，突出特色，深入挖掘总结具有创新性、示范性、开放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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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举措，典型做法和经验。主要包括：针对老年人在日常

生活中的应用困难，组织开展专题培训，提高老年人对智能化

应用的操作能力；开发针对老年人常用的产品功能，设计制作

专门的简易使用手册和视频教程；组织村（居）委会、老年协

会、志愿者等为老年人运用智能化产品提供相应帮助；积极提

供多终端、友好学习界面和平台，满足老年人多种学习需求

等。优质工作案例每个地市、学会（协会）限额推介 5个，每

个高校限额推介 2个。

2.优质课程资源推介要求。选取的优质课程资源要紧扣“智

慧出行”“智慧医疗”“智慧金融”“智慧购物”“智慧家居”“智慧教

育”“智慧养生（主动健康）”等主题类型方面，帮助老年人掌握

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适老化、场景化的全媒体课程资源。优质

课程资源每个地市、学会（协会）限额推介 5 门，每个高校限

额推介 2门。每名教师只能作为课程负责人申报一门课程。

三、推介程序

1.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负责组织本市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

（含驻地省属中职学校）、开放大学、社区学院、老年大学和其

他有关单位的项目推介工作；各高等学校负责本单位项目推

介；有关学会、协会等根据实际组织项目推介。各单位按照限

额组织做好推介工作，加强意识形态和质量把关，保证推荐工

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推介项目由推介单位公示 5 天，经公示

无异议后报送推荐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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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各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，按照材料报送要求

（附件 2），将相关材料（可编辑电子版和盖章 PDF 版，附件

3-6），以及视频资源上传至百度网盘，并将实体资源下载链接

或网络链接地址通过省电子公文交换系统报送至省教育厅-处室

收发文岗-省教育厅职终处，请勿从其他渠道报送。文件标题统

一为“单位全称+智慧助老项目推介”。

3.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推介项目开展评议，并根

据专家评议情况按限额择优向教育部推荐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庆松，020-37626863；肖理想，020-

37627176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“智慧助老”优质工

作案例和课程资源推介工作的通知

2.材料报送要求

3.优质工作案例申报表

4.优质课程资源申报表

5.优质工作案例汇总表

6.优质课程资源汇总表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4年 6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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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李庆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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